
臺中市私立衛道高級中學推動國際教育實施辦法 

民國 103年 02月 12日行政會報訂定 

民國 105年 03月 20日行政會議修訂 

一、依據︰ 

依教育部《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特訂定本校國際教育實施辦法，以下稱本辦法。 

二、目的︰ 

    (一)拓展學生視野、培育文化尊重素養，以成為全球化人才。 

    (二)提供與本校交流之國際學生體驗臺灣文化與特質的環境。 

    (三)讓本校學生家庭擁有機會參與國際交流活動之志工服務。 

三、辦法︰ 

    (一)走出去，放眼天下： 

        1、暑期遊學營： 

           (1)為期三週的語言與多元課程規劃。 

           (2)與國外大學或中學進行合作交流。 

           (3)安排住宿家庭豐富異國生活體驗。 

        2、教育旅行： 

           (1)為期五到六天的短期國際交流。 

           (2)以日本、新加坡、韓國等亞洲地區國家為主。 

           (3)涵蓋學校參訪、隨班學習、文化認識、課程體驗、才藝展現活動。 

        3、專案教育活動 

           (1)地點不限，視全球性重大活動而定，例如︰參觀世界博覽會。 

           (2)新加坡華僑中學華語論壇。（兩校多年友好的互動，每年暑假受邀參加） 

    (二)迎進來，認識台灣： 

        1、受理外國籍的交換學生到本校學習(必須至少一學期，最多一學年)。 

        2、接待外國學生團體蒞校訪問與交流。 

        3、接待姊妹學校師生蒞校訪問與交流。 

        4、有接待家庭需求時另特別招募集訓。 

四、預期效益︰ 

    (一)設計提升外語能力的課程，加強英語及第二外語的聽說讀寫能力。 

    (二)透過認識不同國家、種族，以增加對國際現況的理解與關懷支持。 

    (三)培育尊重異國文化的態度，具備適應未來地球村的世界公民素養。 

五、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訂時亦同。 


